附件3

[bookmark: _GoBack]芒市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置补偿确认书
甲方:芒市林业和草原局
乙方（人工繁育主体）:
人工繁育许可证件号码/备案登记号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禁止非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南省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退出人工繁育补偿 指导标准》《德宏州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及《芒市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规定，乙方在养陆生野生动物物种被禁止食用，已自愿提出处置申请，现双方对以下事项共同进行确认。
一、甲方代表芒市人民政府依法与乙方签订本处置补偿确认书。
二、根据《芒市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置工作方案》，双方确认以2020年5月27日至31日芒市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入户清查登记并经养殖户或其委托人现场签字确定的动物种类、数量、重量作为补偿依据。乙方原清查登记动物物种为：
1.       、数量：      头/只、重量合计      公斤；
2.       、数量：      头/只、重量合计      公斤；
3.       、数量：       头/只、重量合计     公斤。
以上处置动物列入补偿范围，按照《云南省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退出人工繁育补偿指导标准》经双方核算，甲方需补偿乙方资金合计      元（人民币大写：           ）
三、乙方同意先处置后补偿，支持配合甲方处置工作并与甲方共同对现场处置动物物种、数量进行清点登记，在《芒市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现场处置确认书》进行签字确认，将动物移交甲方处置。
四、乙方应于处置当日主动上交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并提供相关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信息以便甲方兑付补偿资金。
五、本确认书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


乙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

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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